
证券代码：688710 证券简称：益诺思 公告编号：2026-011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

〔2025〕1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告格式》的

相关规定，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就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762号），益诺思首次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24.4904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06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71,767,870.24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2,122,929.14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9,644,941.1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4年 8月 29日全部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

具的信会师报字[2024]第 ZA14225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投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11,922,424.95元

（包含募投项目及发行费用先期投入及置换金额 220,571,473.11元），2025年度

使用 44,230,140.00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298,274,965.50元（其中不包

含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收益及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



银行手续费净额 3,730,952.05元），结余募集资金余额 304,319,280.38元。具体情

况如下：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4年 8月 29日
本次报告期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671,767,870.24
减

券商直接账扣的保荐及承销费 44,023,455.02
前期发行费用置换金额（募集资金

到账后支付）
5,548,665.29

募集资金到账后支付的发行费用

（募集资金到账后支付）
11,998,359.48

未通过募集资金专户支付的券商保

荐费
400,000.00

未通过募集资金账户支付的印花税 152,449.35
二、募集资金净额 609,644,941.10
减：

前期募投项目置换金额（募集资金

到账后支付）
215,022,807.82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52,669,477.13
本年度使用金额 44,230,140.00
银行手续费支出及汇兑损益 10,345.76
加：

未通过募集资金账户支付的券商发

行费
400,000.00

未通过募集资金账户支付的印花税 152,449.35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收益 6,054,660.64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304,319,280.38
其中：现金管理本金金额 290,000,000.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以

及监督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益诺思及其子公司益诺思生物技术

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益诺思”）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柏树支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普陀支行分别于2024年6月24日、2024年6月21日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4年 8月 29日

账户

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报告期末余额 账户状态

益诺思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普陀

支行

310066014013008508555 0 已注销

益诺思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大柏

树支行

216380100100407035 0 已注销

益诺思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8110201011901785332 14,319,280.38 使用中

益诺思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121946782210006 0 已注销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于 2024 年 10月 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80 亿元（含

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且该等现金

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使用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

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6 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本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30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存款、大额存单、七天通知存款等），

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使用

期限自 2025年 10月 14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

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29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9）。

报告期内，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审核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4年 8月 29日

计划进行现金

管理的金额
计划进行现金管理的方式

计划起始

日期

计划截止

日期

董事会审

议通过日

期

380,000,000.00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

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2024年
10月 14日

2025年
10月 13日

2024年
10月 14日

330,000,000.00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

的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存款、

大额存单、七天通知存款等）

2025年
10月 14日

2026年
10月 13日

2025年
8月 27日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明细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4年 8月 29日

委托方 受托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赎回日期
尚未赎回

金额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利息金额

益诺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信益+”
组合存款现金

管理
338,815,344.78 2025.01.01 2025.08.12 2025.08.12 0 组合利率 2,498,411.24

益诺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信益+”
组合存款现金

管理
123,815,344.78 2025.08.13 2025.09.30 2025.09.30 0 组合利率 229,010.46

益诺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单位大额

存单
单位大额存单 215,000,000.00 2025.08.13 2025.09.13 2025.09.13 0 1.10% 197,083.33

益诺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七天通知

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215,000,000.00 2025.09.15 2025.10.13 2025.10.13 0 0.75% 125,416.67

益诺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七天通知

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90,000,000.00 2025.09.30 2025.10.13 2025.10.13 0 0.75% 24,375.00

益诺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单位大额

存单
单位大额存单 300,000,000.00 2025.10.15 2025.11.15 2025.11.15 0 1.10% 275,000.00

益诺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单位大额

存单
单位大额存单 300,000,000.00 2025.11.15 2025.12.15 2025.12.15 0 1.10% 275,000.00

益诺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单位大额

存单
单位大额存单 50,000,000.00 2025.12.18 2026.03.18 2026.03.18 50,000,000.00 1.10% 0



益诺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七天通知

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40,000,000.00 2025.12.18 40,000,000.00 0.75% 0

益诺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单位大额

存单
单位大额存单 200,000,000.00 2025.12.18 2026.06.18 200,000,000.

00 1.30% 0

注：4000万七天通知存款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尚未收回。该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取出时需提前七天通知银行



（五）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或回购本公司股

份并注销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或回购本

公司股份并注销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结合目前“益诺思总部及创新转化中心项目”的实际进展情

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拟对

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延长，具体情况如下：

在“益诺思总部及创新转化中心项目”建设期间，受前期项目审批沟通答疑、

规划设计和办理施工许可证时间较长的影响，公司需对项目建设方案进行优化，

故设计及送审周期相应延长。同时，项目实际建设中存在难以预见的因素，例如

施工时遭遇台风及连续梅雨天气，有效作业时间大幅缩减，造成施工进度较计划

显著滞后等情况。上述多重因素共同导致项目整体建设进度晚于预期目标。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并经保荐机构同意，同意公司将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益诺思总部及创新转化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由原计划的 2026 年 7 月延长至 2027 年 7 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己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延期后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1 益诺思总部及创新转化中心项目 2026年 7月 2027年 7月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

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

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6]第 ZA13000号），认为益诺思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

—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益诺思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

理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无异议。

八、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应

在专项报告分别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609,644,941.1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230,14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1,922,424.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4)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益诺思总

部及创新

转 化中心

项目

无 1,045,000,000.00 479,644,941.10 479,644,941.10 44,092,554.73 181,784,839.68 -297,860,101.42 37.90 2027 年 7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高品质非

临床创新

药物综合

无 357,000,000.00 130,000,000.00 130,000,000.00 137,585.27 130,137,585.27 137,585.27 100.11 2025 年 5月 注 5 注 5 否



评价平台

扩建项目

补充流动

资金
无 200,000,000.00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602,000,000.00 609,644,941.10 609,644,941.10 44,230,140.00 311,922,424.95 -297,722,516.15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高品质非临床创新药物综合评价平台扩建项目”的“本年度投入金额”来源于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所得。

注 5：“高品质非临床创新药物综合评价平台扩建项目”已于 2025年 5月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目前尚处于产能爬坡期，本年已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2,030.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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